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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更新資料公告

謹此提述弘海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二零一四
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長青之
專利侵權訴訟。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就要求
宣告徐先生之餘下一項授權專利無效發出之書面審查決定，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
複審委員會裁決，根據徐先生提交之經修訂專利申請，餘下一項授權專利將維持
有效。根據中國專利法，長青可於收到決定通知書起計三個月內，就有關決定向北
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法律訴訟。

於本公告日期，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已裁定全部五項授權專利有效，
而其中四項授權專利乃根據徐先生提交之經修訂專利申請而裁定維持有效。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作出公告，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任何最新
重大進展。

承董事會命
弘海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徐斌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麥兆中先生、徐斌先生、張
福胜先生及王洪臣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郭志成先生、曾偉森先生
及黃少儒先生。

* 僅供識別


